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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保險投保人須知 

一、投保時，業務員會主動出示登錄證，並告知其授權範圍；如未主動出示或告知，應要求其出示並詳細告知。 

說明： 

保險業務員管理規則第六條規定：「業務員於招攬保險時，應出示登錄證，並告知授權範圍。」，如業務員未主

動出示或告知，要保人應向其提出要求以確保本身之權益。 

二、告知義務：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應誠實告知，否則保險公司得解除契約；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 

說明： 

保險法第六十四條規定：「訂立契約時，要保人對於保險人之書面詢問，應據實說明」又「要保人如有為隱匿或

遺漏不為說明，或為不實之說明，足以變更或減少保險人對於危險之估計者，保險人得解除契約；其危險發生後

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說明或未說明之事實時，不在此限。」 「前項解除契約權，自保險人知

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不行使而消滅。」 

三、除外責任。 

說明： 

(一)保險公司依照保險法規定，有下列原因，可以不負賠償責任。 

1.被保險人故意自殺，或因犯罪行為，所致傷害、殘廢或死亡，保險人不負給付保險金額之責任（參考保險      

法第一三三條）。 

2.受益人故意傷害被保險人者，無請求保險金額之權（參考保險法第一三四條）。 

(二)此外在保險單條款通常都有詳細訂明各種除外責任之範圍，可以參閱。 

四、投保時，要保書應親自填寫及簽章，如本人不能書寫，得授權由家屬為之，但應註明其經過；業務員及保險公司

會主動提供保險單條款，並於要保人交付保險費後，出具正式收據。為知道您投保的內容，及維護您的權益，如

業務員及保險公司未主動提供時，請務必要求其提供。 

五、被保險人為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年人，或精神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不能辨識其行為或欠缺依其辨識而行為之

能力者，其身故保險金給付之限制。 

說明： 

(一)訂立本契約時，以未滿十五足歲之未成年人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金之給付於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之日起

發生效力；被保險人滿十五足歲前死亡者，本公司得加計利息退還所繳保險費或返還投資型保險之保單帳戶

價值。 

(二)訂立本契約時，以精神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不能辨識其行為或欠缺依其辨識而行為之能力者為被保險人，

其喪葬費用保險金額總和（不限本公司），不得超過訂立本契約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

費用扣除額之半數，其超過部分本公司不負給付責任，本公司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 

(三)前開內容在保單條款都有詳細規定，可以參閱。 

六、本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金之保障。 

說明： 

保險安定基金之保障適用於依我國法律設立許可之本（外）國人壽保險業在我國境內銷售之有效保險契約，但不

包括下列契約： 

1、未經我國法令許可之保險業在國內所銷售之保險契約。 

2、國內壽險業之國外（總）分支機構在國外銷售之保險契約。 

3、保險商品之專設帳簿部分。 

4、依據勞工退休金條例年金保險實施辦法規定銷售之勞退企業年金保險契約及勞退個人年金保險契約。 

七、因投保契約所生紛爭之處理方式及申訴之管道 

說明： 

要保人、被保險人或受益人因保險契約發生爭議時，可依金融消費者保護法規定先向保險業提出申訴，保險業應

於收受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適當之處理，並將處理結果回覆申訴人；申訴人不接受處理結果者或保險業逾上述

期限不為處理者，申訴人得於收受處理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日起六十日內，向爭議處理機構申請評議。 

【附註】本投保人須知僅供參考，有關之權利義務，仍請詳閱契約條款之約定。 

 

 


